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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

度偵字第4546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

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金易字第187號），爰不經通常

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黃筱容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，處有

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
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參年，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條件。未

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

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，除犯罪事實與證據部分所載「蔡惠

翊」均更正為「蔡惠翎」，及證據部分增加「被告黃筱容於

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

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新舊法比較：

　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，但行為後之法

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，刑法第2

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黃筱容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

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，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修正前洗

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

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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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金。」；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：「有第2

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
科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

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5,000萬元以下罰

金。」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

達1億元之情形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

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，所得科刑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

5年（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度上限之限制）、最低度有期

徒刑為2月；修正後規定最重本刑亦為有期徒刑5年、最低度

有期徒刑則為6月，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，於修法前、

後均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。是以，既修正前、

後之最重本刑均為有期徒刑5年，惟修正後之最低度刑度為

有期徒刑6月，較修正前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為重，可見

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，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

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。

　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，容任該人及

所屬詐欺集團得以向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詐取財物，並掩飾

不法所得去向，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

查、發現、保全、沒收或追徵，應認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

意，而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提供助力，為構成要件

以外之行為，該當於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。是核被

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

詐欺取財罪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

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

　㈢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如附件

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及洗錢，為同種及異種想像競合並存，

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
　㈣被告所為僅幫助前開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及洗錢，所犯情節較

正犯輕微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度減輕

其刑。
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，在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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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

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陌生他

人，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及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，

致使真正犯罪者得以隱匿其等身分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

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

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並審酌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，致附件

附表所示之人蒙受如附件附表所示之損害，目前已與附件附

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前開告訴人並具

狀請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，及被告遲延給付調解款項之情

形，有調解筆錄、刑事陳述狀、本院電話紀錄附卷為憑（見

審金易卷第63-65、109、139-155頁、金易卷第59-63、85

頁），暨本案因附件附表編號1、3、7之告訴人均未於調解

期日到場，亦未陳明有調解意願，而無法商談調解（見金易

卷第77、81頁）；兼考量被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

及其於本院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、

家庭經濟狀況（見金易卷第5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

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
  ㈥被告（雖曾因詐欺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9年度易字

第11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惟緩刑期滿

而未經撤銷，按諸刑法第76條本文規定，其刑之宣告，已失

其效力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

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，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，致罹刑

典，固有不當，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終能坦承犯行，且已

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告訴人

亦具狀表示就被告本案犯行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等語，已如

前述，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，認被告經此偵、審教訓，當知

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

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宣告緩刑3年，以啟

自新。另為敦促被告確實履行其賠償告訴人之承諾，併依刑

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參酌上開調解筆錄，命被告應履

行如附表所示條件。若被告不履行此一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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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

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宣告，

附此敘明。

三、沒收部分
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前2項之沒收，

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

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因提供

本案帳戶而取得報酬1萬元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（見金

易卷第51頁），該犯罪所得未據扣案，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

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

額。

　㈡次按沒收、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，

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現行（修正後）洗錢防制法第

25條第1項規定：犯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

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該條立法理

由所載：「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，為減少犯罪行

為人僥倖心理，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（即

系爭犯罪客體）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

現象，爰於第一項增訂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』，並將

所定行為修正為『洗錢』」，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

所為之沒收規定，且未有對其替代物、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

沒收、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。因此，本規定

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。經查，本件洗錢之財物，業經詐欺

集團成員提領一空，而未留存上開帳戶，有本案帳戶交易明

細附卷可參（見警卷第35-41頁），且依據卷內事證，並無

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（原物）仍然存在，更無上述立法理由

所稱「經查獲」之情，因此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，對

被告諭知沒收。

　㈢至本案帳戶之提款卡，固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案所用，惟

未扣案，又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，且予以停用、補發或重

製後即喪失功用，是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爰依刑法第38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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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2第2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併此敘明。　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

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

　　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　
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顏郁山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

務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許家菱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：

刑法第30條第1項

刑法第339條第1項

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

附件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起訴書

附表：

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連芮苓新臺幣（下同）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

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

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連芮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

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被告應給付告訴人梁益銓玖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11月25日

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參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

梁益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

全部到期。

被告應給付告訴人盧志恒壹拾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

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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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盧志恒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

為全部到期。

被告應給付告訴人蔡惠翎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

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

蔡惠翎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

全部到期。

01

(續上頁)

第六頁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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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ertical-align: top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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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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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pen-record-ans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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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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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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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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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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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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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67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筱容  
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金易字第187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筱容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參年，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條件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，除犯罪事實與證據部分所載「蔡惠翊」均更正為「蔡惠翎」，及證據部分增加「被告黃筱容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新舊法比較：
　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，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黃筱容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，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；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，所得科刑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（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度上限之限制）、最低度有期徒刑為2月；修正後規定最重本刑亦為有期徒刑5年、最低度有期徒刑則為6月，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，於修法前、後均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。是以，既修正前、後之最重本刑均為有期徒刑5年，惟修正後之最低度刑度為有期徒刑6月，較修正前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為重，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，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。
　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，容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得以向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詐取財物，並掩飾不法所得去向，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、發現、保全、沒收或追徵，應認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而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提供助力，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該當於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
　㈢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及洗錢，為同種及異種想像競合並存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所為僅幫助前開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及洗錢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。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，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陌生他人，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及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，致使真正犯罪者得以隱匿其等身分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並審酌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，致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蒙受如附件附表所示之損害，目前已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前開告訴人並具狀請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，及被告遲延給付調解款項之情形，有調解筆錄、刑事陳述狀、本院電話紀錄附卷為憑（見審金易卷第63-65、109、139-155頁、金易卷第59-63、85頁），暨本案因附件附表編號1、3、7之告訴人均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亦未陳明有調解意願，而無法商談調解（見金易卷第77、81頁）；兼考量被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及其於本院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（見金易卷第5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  ㈥被告（雖曾因詐欺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9年度易字第11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惟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，按諸刑法第76條本文規定，其刑之宣告，已失其效力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，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，致罹刑典，固有不當，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終能坦承犯行，且已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告訴人亦具狀表示就被告本案犯行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等語，已如前述，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，認被告經此偵、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宣告緩刑3年，以啟自新。另為敦促被告確實履行其賠償告訴人之承諾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參酌上開調解筆錄，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。若被告不履行此一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宣告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沒收部分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前2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報酬1萬元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（見金易卷第51頁），該犯罪所得未據扣案，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㈡次按沒收、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現行（修正後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：犯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該條立法理由所載：「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，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，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（即系爭犯罪客體）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，爰於第一項增訂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』，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『洗錢』」，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，且未有對其替代物、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、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。因此，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。經查，本件洗錢之財物，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，而未留存上開帳戶，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附卷可參（見警卷第35-41頁），且依據卷內事證，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（原物）仍然存在，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「經查獲」之情，因此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，對被告諭知沒收。
　㈢至本案帳戶之提款卡，固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案所用，惟未扣案，又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，且予以停用、補發或重製後即喪失功用，是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併此敘明。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
　　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　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顏郁山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許家菱
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0條第1項
刑法第339條第1項
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


附件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起訴書


附表：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連芮苓新臺幣（下同）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連芮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梁益銓玖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11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參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梁益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盧志恒壹拾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盧志恒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蔡惠翎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蔡惠翎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67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黃筱容  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
度偵字第4546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
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金易字第187號），爰不經通常
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筱容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，處有
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
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參年，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條件。未
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
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，除犯罪事實與證據部分所載「蔡惠翊
    」均更正為「蔡惠翎」，及證據部分增加「被告黃筱容於本
    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
    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新舊法比較：
　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，但行為後之法
   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，刑法第2
    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黃筱容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
    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，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修正前洗
   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
    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以下
    罰金。」；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：「有第2
   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    科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
    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
    」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
    億元之情形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及刑
    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，所得科刑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
    （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度上限之限制）、最低度有期徒刑
    為2月；修正後規定最重本刑亦為有期徒刑5年、最低度有期
    徒刑則為6月，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，於修法前、後均
    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。是以，既修正前、後之
    最重本刑均為有期徒刑5年，惟修正後之最低度刑度為有期
    徒刑6月，較修正前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為重，可見修正
    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，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
    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。
　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，容任該人及
    所屬詐欺集團得以向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詐取財物，並掩飾
    不法所得去向，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
    、發現、保全、沒收或追徵，應認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
    而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提供助力，為構成要件以外
    之行為，該當於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。是核被告所
    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
    取財罪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
    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
　㈢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如附件
    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及洗錢，為同種及異種想像競合並存，
    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所為僅幫助前開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及洗錢，所犯情節較
    正犯輕微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度減輕
    其刑。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，在政
    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
    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陌生他人
    ，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及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，致
    使真正犯罪者得以隱匿其等身分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
    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
    所為實不可取；並審酌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，致附件附表
    所示之人蒙受如附件附表所示之損害，目前已與附件附表編
    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前開告訴人並具狀請
    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，及被告遲延給付調解款項之情形，
    有調解筆錄、刑事陳述狀、本院電話紀錄附卷為憑（見審金
    易卷第63-65、109、139-155頁、金易卷第59-63、85頁），
    暨本案因附件附表編號1、3、7之告訴人均未於調解期日到
    場，亦未陳明有調解意願，而無法商談調解（見金易卷第77
    、81頁）；兼考量被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及其於
    本院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
    濟狀況（見金易卷第5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
    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  ㈥被告（雖曾因詐欺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9年度易字
    第11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惟緩刑期滿
    而未經撤銷，按諸刑法第76條本文規定，其刑之宣告，已失
    其效力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
    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，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，致罹刑
    典，固有不當，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終能坦承犯行，且已
    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告訴人
    亦具狀表示就被告本案犯行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等語，已如
    前述，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，認被告經此偵、審教訓，當知
    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
    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宣告緩刑3年，以啟
    自新。另為敦促被告確實履行其賠償告訴人之承諾，併依刑
    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參酌上開調解筆錄，命被告應履
    行如附表所示條件。若被告不履行此一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足
    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
    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宣告，
    附此敘明。
三、沒收部分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前2項之沒收，於
   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
   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因提供本
    案帳戶而取得報酬1萬元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（見金易
    卷第51頁），該犯罪所得未據扣案，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
    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
    。
　㈡次按沒收、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，
    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現行（修正後）洗錢防制法第
    25條第1項規定：犯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
    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該條立法理
    由所載：「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，為減少犯罪行
    為人僥倖心理，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（即
    系爭犯罪客體）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
    現象，爰於第一項增訂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』，並將所
    定行為修正為『洗錢』」，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
    之沒收規定，且未有對其替代物、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
    、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。因此，本規定應僅
    得適用於原物沒收。經查，本件洗錢之財物，業經詐欺集團
    成員提領一空，而未留存上開帳戶，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附
    卷可參（見警卷第35-41頁），且依據卷內事證，並無法證
    明該洗錢之財物（原物）仍然存在，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
    「經查獲」之情，因此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，對被告
    諭知沒收。
　㈢至本案帳戶之提款卡，固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案所用，惟
    未扣案，又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，且予以停用、補發或重
    製後即喪失功用，是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爰依刑法第38條
    之2第2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併此敘明。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
    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
　　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　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顏郁山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
    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  許家菱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0條第1項
刑法第339條第1項
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

附件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起訴書

附表：
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連芮苓新臺幣（下同）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連芮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梁益銓玖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11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參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梁益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盧志恒壹拾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盧志恒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蔡惠翎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蔡惠翎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67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黃筱容  



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金易字第187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筱容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參年，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條件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，除犯罪事實與證據部分所載「蔡惠翊」均更正為「蔡惠翎」，及證據部分增加「被告黃筱容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新舊法比較：
　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，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黃筱容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，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；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，所得科刑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（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度上限之限制）、最低度有期徒刑為2月；修正後規定最重本刑亦為有期徒刑5年、最低度有期徒刑則為6月，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，於修法前、後均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。是以，既修正前、後之最重本刑均為有期徒刑5年，惟修正後之最低度刑度為有期徒刑6月，較修正前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為重，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，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。
　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，容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得以向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詐取財物，並掩飾不法所得去向，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、發現、保全、沒收或追徵，應認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而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提供助力，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該當於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
　㈢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及洗錢，為同種及異種想像競合並存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所為僅幫助前開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及洗錢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。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，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陌生他人，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及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，致使真正犯罪者得以隱匿其等身分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並審酌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，致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蒙受如附件附表所示之損害，目前已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前開告訴人並具狀請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，及被告遲延給付調解款項之情形，有調解筆錄、刑事陳述狀、本院電話紀錄附卷為憑（見審金易卷第63-65、109、139-155頁、金易卷第59-63、85頁），暨本案因附件附表編號1、3、7之告訴人均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亦未陳明有調解意願，而無法商談調解（見金易卷第77、81頁）；兼考量被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及其於本院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（見金易卷第5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  ㈥被告（雖曾因詐欺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9年度易字第11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惟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，按諸刑法第76條本文規定，其刑之宣告，已失其效力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，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，致罹刑典，固有不當，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終能坦承犯行，且已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告訴人亦具狀表示就被告本案犯行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等語，已如前述，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，認被告經此偵、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宣告緩刑3年，以啟自新。另為敦促被告確實履行其賠償告訴人之承諾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參酌上開調解筆錄，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。若被告不履行此一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宣告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沒收部分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前2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報酬1萬元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（見金易卷第51頁），該犯罪所得未據扣案，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㈡次按沒收、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現行（修正後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：犯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該條立法理由所載：「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，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，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（即系爭犯罪客體）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，爰於第一項增訂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』，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『洗錢』」，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，且未有對其替代物、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、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。因此，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。經查，本件洗錢之財物，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，而未留存上開帳戶，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附卷可參（見警卷第35-41頁），且依據卷內事證，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（原物）仍然存在，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「經查獲」之情，因此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，對被告諭知沒收。
　㈢至本案帳戶之提款卡，固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案所用，惟未扣案，又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，且予以停用、補發或重製後即喪失功用，是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併此敘明。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
　　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　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顏郁山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許家菱
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0條第1項
刑法第339條第1項
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


附件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起訴書


附表：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連芮苓新臺幣（下同）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連芮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梁益銓玖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11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參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梁益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盧志恒壹拾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盧志恒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		被告應給付告訴人蔡惠翎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蔡惠翎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金簡字第67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黃筱容  




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），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原案號：113年度金易字第187號）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黃筱容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罰金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緩刑參年，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條件。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，除犯罪事實與證據部分所載「蔡惠翊」均更正為「蔡惠翎」，及證據部分增加「被告黃筱容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」外，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新舊法比較：
　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，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被告黃筱容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，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；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：「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，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5,000萬元以下罰金。」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形，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、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，所得科刑之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（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刑度上限之限制）、最低度有期徒刑為2月；修正後規定最重本刑亦為有期徒刑5年、最低度有期徒刑則為6月，而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，於修法前、後均無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。是以，既修正前、後之最重本刑均為有期徒刑5年，惟修正後之最低度刑度為有期徒刑6月，較修正前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2月為重，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，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論處。
　㈡被告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，容任該人及所屬詐欺集團得以向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詐取財物，並掩飾不法所得去向，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、發現、保全、沒收或追徵，應認被告係基於幫助之犯意，而為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提供助力，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，該當於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幫助犯。是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、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。
　㈢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，幫助詐欺集團詐取如附件附表所示之人之財物及洗錢，為同種及異種想像競合並存，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所為僅幫助前開詐欺集團實施詐欺及洗錢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，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，按正犯之刑度減輕其刑。
　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，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，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，竟仍輕率提供金融帳戶予陌生他人，供詐欺集團行騙財物，及掩飾、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，致使真正犯罪者得以隱匿其等身分，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，更造成檢警機關查緝犯罪之困難，所為實不可取；並審酌被告提供2個金融帳戶，致附件附表所示之人蒙受如附件附表所示之損害，目前已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前開告訴人並具狀請求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，及被告遲延給付調解款項之情形，有調解筆錄、刑事陳述狀、本院電話紀錄附卷為憑（見審金易卷第63-65、109、139-155頁、金易卷第59-63、85頁），暨本案因附件附表編號1、3、7之告訴人均未於調解期日到場，亦未陳明有調解意願，而無法商談調解（見金易卷第77、81頁）；兼考量被告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，及其於本院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，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（見金易卷第5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  ㈥被告（雖曾因詐欺案件，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9年度易字第11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，緩刑2年確定，惟緩刑期滿而未經撤銷，按諸刑法第76條本文規定，其刑之宣告，已失其效力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參，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，致罹刑典，固有不當，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終能坦承犯行，且已與附件附表編號2、4、5、6、8之告訴人達成調解，告訴人亦具狀表示就被告本案犯行從輕量刑或給予緩刑等語，已如前述，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，認被告經此偵、審教訓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，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，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諭知宣告緩刑3年，以啟自新。另為敦促被告確實履行其賠償告訴人之承諾，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，參酌上開調解筆錄，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條件。若被告不履行此一負擔，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，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，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，得撤銷其緩刑宣告，附此敘明。
三、沒收部分
　㈠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。前2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因提供本案帳戶而取得報酬1萬元乙節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（見金易卷第51頁），該犯罪所得未據扣案，爰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㈡次按沒收、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現行（修正後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：犯第19條、第20條之罪，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該條立法理由所載：「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，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，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（即系爭犯罪客體）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，爰於第一項增訂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』，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『洗錢』」，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，且未有對其替代物、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、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。因此，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。經查，本件洗錢之財物，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，而未留存上開帳戶，有本案帳戶交易明細附卷可參（見警卷第35-41頁），且依據卷內事證，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（原物）仍然存在，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「經查獲」之情，因此，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，對被告諭知沒收。
　㈢至本案帳戶之提款卡，固為被告所有並供其犯本案所用，惟未扣案，又該等物品本身價值低微，且予以停用、補發或重製後即喪失功用，是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，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，併此敘明。　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　　上訴狀（須附繕本及表明上訴理由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
　　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　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顏郁山提起公訴，檢察官曾馨儀到庭執行職務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3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  許家菱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：
刑法第30條第1項
刑法第339條第1項
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

附件：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546號起訴書

附表：
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連芮苓新臺幣（下同）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民國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連芮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梁益銓玖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11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參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梁益銓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盧志恒壹拾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盧志恒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蔡惠翎伍萬元。給付方法：自113年8月25日起，於每月25日前按月給付伍仟元，並以匯款之方式分期匯入蔡惠翎指定之帳戶，至全部清償完畢止，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。 



